
上海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业务指南第 1 号——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2025 年 3 月修订）

现行有效丨 2025 年 03 月 28 日 颁布丨 2025 年 03 月 28 日 生效丨上证发〔2025〕42

号

法规依据：

关于修改部分业务规则和业务指南的通知（沪市）

各市场参与人：

为了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国务院关于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注册资本登记管理制度的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

对现行有效的业务规则和业务指南进行了全面清理，决定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证券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号——证券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等 23 项

业务规则和业务指南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详见附件）。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相关业务规则和业务指南根据本通知作相应修

改，重新发布。

特此通知。

上海证券交易所

2025 年 3 月 28 日

为进一步做好本所科创板、港股通、融资融券、风险警示板、沪伦通及其

他相关业务的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工作，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

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制定本指南。股票期权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要求另有规定

的，适用本所股票期权相关业务规则。

一、资产认定

本所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中，“证券账户及资金账户”的资产认定如下：

http://www.valueonline.cn/laws/lawView/15448543976275807374/all/1,4,7,15,2,3,9,10,18,11,16,6/ed.html


一是可用于计算投资者资产的证券账户，应为中国结算开立的证券账户，

以及投资者在会员开立的账户。中国结算开立的账户包括 A股账户、B股账

户、封闭式基金账户、开放式基金账户、衍生品合约账户及中国结算根据业务

需要设立的其他证券账户。可用于计算投资者资产的资金账户，包括客户交易

结算资金账户、股票期权保证金账户等。

二是中国结算开立的证券账户内的下列资产可计入投资者资产：股票，包

括 A股、B股、优先股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股票；存托凭证；公

募基金份额；债券；资产支持证券；资产管理计划份额；股票期权合约，其中

权利仓合约按照结算价计增资产，义务仓合约按照结算价计减资产；回购类资

产，包括债券质押式回购逆回购、质押式报价回购；通过港股通持有的上市证

券；本所认定的其他证券资产。

三是投资者在会员开立的账户的下列资产可计入投资者资产：公募基金份

额、私募基金份额、银行理财产品、贵金属资产、场外衍生品资产等。

四是资金账户内的下列资产可计入投资者资产：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账户内

的交易结算资金；股票期权保证金账户内的交易结算资金，包括义务仓对应的

保证金；本所认定的其他资金资产。

五是计算各类融资类业务相关资产时，应按照净资产计算，不包括融入的

证券和资金。

二、交易经验认定

本所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中，“证券交易经验”的认定如下：

投资者参与 A股、B股、存托凭证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股票交

易的，均可计入其参与证券交易的时间。相关交易经历自投资者本人一码通账

户下任一证券账户在本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发生

首次交易起算。首次交易日期可通过会员向中国结算查询。

本所可根据市场情况对上述认定标准作出调整。



三、普通投资者、专业投资者认定

本所相关业务适当性管理规定中，“普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的认

定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投

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相关条款执行。

四、权限管理

适当性管理要求中的权限主要指申购、买入权限，不符合适当性管理要求

的投资者可以卖出。

各会员单位应当履行适当性管理职责，对投资者的资产状况、投资知识和

经验、风险承受能力和诚信状况等进行综合评估，在此基础上对符合条件的投

资者，根据投资者意愿为其办理普通账户、信用账户权限开通事宜，不能违背

投资者意愿或者不履行适当性管理职责，在达到标准时自动开通相关产品交易

权限。

会员不得在为投资者开通科创板股票交易权限的同时为其自动开通科创板

融资融券交易权限。会员为投资者提供科创板股票融资融券交易服务前，应当

充分揭示科创板股票融资融券交易的风险。

会员应当履行科创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职责，通过现场办理或线上办理的

方式为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开通科创板股票交易权限。

科创板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可以买入本公司股票。但在符合科创板适当性要求前，各会员单位仅

可为其开通买入本公司科创板股票的权限。

五、新老划断

本所适当性管理相关规定中，有新老划断安排的，“存量投资者”是指在

该规定实施前已开通相关产品或业务的权限且相关账户未销户的投资者。

六、不符合适当性要求的投资者的权利



不符合适当性管理要求的投资者，可以在限售股解禁后或者锁定期满后转

让所持股份；依法进行上市公司股权激励行权；也可以依法享受股东权益，如

配股，增发、公司债优先配售，股东会提案、表决，收购预受要约，现金选择

权等。在符合相关要求前，各会员单位仅可为其开通卖出权限，不可开通申

购、买入权限。

不符合适当性管理要求的投资者，可以申购、交易科创板上市公司向不特

定对象发行的可转债，但不能参与转股。科创板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与本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的

可转债转股不受前述限制。

声明

所下载文档由价值在线提供，您可以通过扫描下方二维码分享该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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